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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夢想家學園』場地出租使用合約書 
 (第 3 版-106.11.27) 

立合約人 

    經營管理單位     強本汽車交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   場地申請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雙方同意就『夢想家學園』使用場地之規範與條件簽訂合約如下： 

一、乙方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乙方活動地點：  嘉義縣番路鄉公興村 4 鄰中寮 21 號（原公興國小）   

三、乙方使用場地日期：    年    月    日 ~     年    月    日，共    日 

四、乙方應繳納之各項費用：  

 保    證    金：新臺幣 ___拾 ___萬 ___仟 ___佰 ___拾 ___元整 

 場 地 使 用 費：新臺幣 ___拾 ___萬 ___仟 ___佰 ___拾 ___元整 

 膳    食    費：新臺幣 ___拾 ___萬 ___仟 ___佰 ___拾 ___元整 

 其它__________：新臺幣 ___拾 ___萬 ___仟 ___佰 ___拾 ___元整 

     各項費用總計：新臺幣 ___拾 ___萬 ___仟 ___佰 ___拾 ___元整 

五、退履約暨場地保證金事宜： 

乙方應於租用時間結束前復原並清潔借用場地，經甲方派員檢查確定場地依

原狀復原且未發生損壞時，甲方應於二日內無息退還乙方所繳納之上開(履約

暨場地)保證金；如未於期限內完成上述應盡責任，則甲方得逕行派員復原、

清潔，並自上開(履約暨場地)保證金中扣除必要之復原費用，餘款無息退還，

若上開(履約暨場地)保證金之金額不足支付復原費用時，乙方同意自接獲甲

方通知後七日內補足差額，且對甲方實際支出費用之金額不得異議。 

六、乙方因故必須取消活動時，應於原核准使用前五日主動告知甲方，並依規定

辦理終止手續；其餘有關活動變更事宜，請依「場地出租管理規定」第七點

之規定辦理。 

七、乙方於使用期間，對所有參與活動的人員，應給予投保旅遊平安保險(每人最

低保險額為 200 萬元+10 萬醫療險)，以保障所有參與活動人員生命之安全，

如有任何人員傷亡，均由乙方全權負責，甲方不負任何醫療及賠償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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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乙方同意遵守下列場地使用規定： 
(1)乙方租用本學園場地前，已詳細閱讀甲方所訂定的『場地出租管理規定(詳

如附件一)』，並願完全遵守其規定之內容。 
(2)乙方應於辦理活動前一個月，填妥『場地使用申請表(詳如附件二)』，向

甲方提出申請。 

(3)乙方接獲甲方核准申請通知後，最遲於辦理活動前七日，依『場地出租收

費標準及繳納方式(詳如附件三)』，向甲方辦理繳費。 

(4)乙方使用本學園場地辦理活動時，應注意擴音器音量限制，並避免使用瓦

斯汽笛，應遵守噪音管制法之相關規定，不得有高分貝(標準依據噪音管

制法)、跨夜之演唱性質表演活動，且不得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情事。 
(5)乙方辦理活動時，應隨時維護場地各項設施及設備，使用期間如有毀損場

地（含於建物壁面或地面鑽孔、打釘子、漆上塗料等）、公物或設備，乙

方同意負修復賠償責任。 
(6)乙方辦理活動，需進場、撤場之臨時貨運停車，乙方應事先向甲方申請，

並依甲方告知指示之位置停放。 
(7)非經甲方同意，乙方不得於園區內任何地點搭建舞台、帳篷、牌樓或懸掛

旗幟、張貼海報、標示等。 
(8)乙方應自行準備佈置場地及活動進行所需之工具及設備。 
(9)乙方於本學園場地如有販賣活動，其販賣之物品均需經甲方審查後方可販

賣，且販賣物品等營利行為之各項收費，其所衍生之應繳稅賦，由乙方負

擔。 
(10)因天災、地變或其他不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所造成的公共災害，乙方應

自行處理善後，若有民、刑事責任問題，概由乙方負責，與甲方無關。  

(11)乙方如有向甲方訂餐時，將遵照甲方所訂『膳食費用及菜單一覽表(詳如

附件五)』辦理；另甲方於乙方用餐前七日，須再主動與乙方針對『團膳

訂餐確認單(詳如附件六)』做最後之確認。  
九、違反應遵守事項之處理： 

依「場地出租管理規定」第八點之規定辦理。 

十、損害賠償及沒收： 

(1)依「場地出租管理規定」第九點之規定辦理。 
(2)乙方如有違反本合約及場地出租管理規定且情節重大者，甲方有權要求立

即停止一切活動，其已繳納之保證金、場地使用費、住宿費、膳食費等費

用，均沒收不予退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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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下列相關之附件亦屬合約之ㄧ部份，乙方須完全遵守配合： 

(1)『夢想家學園』場地出租管理規定(附件一)。 

(2)『夢想家學園』場地使用申請表(附件二)。 

(3)『夢想家學園』場地出租收費標準及繳納方式(附件三)。 

(4)『夢想家學園』租用物品領用、繳回點收確認單(附件四)。 

十二、本合約如有任何爭議，無法協議解決者，甲、乙雙方同意以台灣嘉義地方

法院為雙方涉訟時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十三、本合約正本乙式二份，經雙方正式簽章後生效，甲、乙雙方各執乙份。 

十四、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甲、乙雙方另增列於下： 

(1) 

 

(2)  

 

(3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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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合約人 

甲    方： 強本汽車交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

負 責 人： 莊士賢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統一編號： 06236502 

通訊地址： 嘉義縣太保市麻寮里北港路 2 段 247 巷 36 號 

聯絡電話： 05-2371937 

 

 

乙    方：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字號： 

統一編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聯絡電話： 

匯款存款行庫：             銀行         分行 

匯款戶名： 

匯款帳號： 

 
 
 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年 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